f{_ /?%ﬁ'ﬂl‘ B E T
113# & 73 % 387255

L

TR PP A

e P OFREZERIBKG G AP
%

PAFEAFFREIRGE C B A ET AR Y FARIL
4#972Hp A7 5 4 (113&&"%”‘“3872%) o o QL ) £
e

S AR RR B ARG el 2 T AR (TREIZR S
BRHEFT D P R TR L 2 AL T RIS AT
< F>280, 000;» = ‘F;"—i\,—»ZS 000~ » F3c A2 p2iE i
EFFRp Y ARG CREEF) o BT LD e

Z R BRI A v oo

v = E & 114 = 10 g 27 2

NEFIR F OF FIFE
P RGBRR AT
e A A R B0 R ARE N RA R TR

%— 7



v 2 EY E3] 14 = 10 g Al p
Fet P
" £
M I R }e,v‘zc;\:,q\; { & P 7
A S I 5}@)$_ﬁ/ﬁv%% £ % [1, 231, 47 E,)@;]:._m%% T % [1, 483,47
2. | H3E |[m A I RAERTERINK R RA AR T TR
AP f 3 [65] % w3F P [79) %
3. | R4 | A E N RA AT E R (4| A R 2 R R
18] ~ 4w > @R [508) ~E4ints » @B
AR R RPIK G IS |7 ERAFER T FRIK
Fheri 74 % [1,231,475) = |4 o A 4erivd i [, 483, 4
ARATESEE BLLEN Bl AL RATFEREE B L
= LB
4. Sizﬁliﬂ'ﬁ”% AT £ [28,000] ~ &4 £ [280,000] =
S [#HAH14F % |2 424 [28,000] = % 42 & [280,000] ~
177
6. [MAFRTH |G REFHERITH| (GO RET R ARNT
162 20 = :s@ﬁﬂu\kqﬁ FrEL cwpr1zE
371,428~ ~ 424 [28,00 9 £371,428~ 4 & [2
0] ~2 Barig g paif - 80,000] ~=z &u4r 3 p2
AR AR £ 408, 4227 ~ % B~ EAR L AR+ 408, 42
AR EFL TR 42 27 Wz ANy A
3,625~ » &3+ [1,231,47 T P iF £ 423,625~ > £
5] &~ (- 5% @371, 428+ 3+ [1,483,475) ~ (3+
[28,000] +408, 422+423, 6 B 5% 0371, 428+ [280, 00
25=[1,231,475) ) » =% 0] +408, 422+423, 625=
A A ik A [1,483,475) ) » &2
@A R i
%o
T |PA523F % [srs g o d e [1,231,47 [z g 2o d [1,483,47
137 5] ~ 5]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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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3872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楊明義  


被      告  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曾德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聲請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4年9月5日所為判決（113年度訴字第3872號），聲請更正，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原本及正本如附表「原記載內容」欄所示，應更正如附表「應更正內容」欄所示。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查本院前開之判決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即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之租金損害總額應為新臺幣<下同>280,000元，判決誤載為28,000元，導致本件賠償總額及訴訟費用分擔等發生系統性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附表：
		編號

		　出　處

		 原 記 載 內 容

		　應　更　正　內　容



		1.

		主文欄第1項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31,475】元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83,475】元



		2.

		主文欄第3項

		訴訟費用由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負擔【65】%

		訴訟費用由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負擔【79】%



		3.

		主文欄第4項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41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231,4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483,4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4.

		判決第13頁第8至9行

		租金損害共【28,000】元

		租金損害共【280,000】元



		5.

		判決第14頁第1行

		及租金【28,000】元

		及租金【280,000】元



		6.

		判決第22頁第16至20行

		(六)以上，原告可向溱晟公司請求者為：逾期完工之違約金371,428元、租金【28,000】元之遲延損害賠償、溢領工程款共408,422元、第三人代履行之損害賠償共423,625元，共計【1,231,475】元（計算式：371,428+【28,000】+408,422+423,625=【1,231,475】），原告逾此部分請求，於法無據。

		 (六)以上，原告可向溱晟公司請求者為：逾期完工之違約金371,428元、租金【280,000】元之遲延損害賠償、溢領工程款共408,422元、第三人代履行之損害賠償共423,625元，共計【1,483,475】元（計算式：371,428+【280,000】+408,422+423,625=【1,483,475】），原告逾此部分請求，於法無據。



		7.

		判決第23頁第13行

		請求溱晟公司給付【1,231,475】元

		請求溱晟公司給付【1,483,475】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3872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楊明義  



被      告  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曾德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聲請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

4年9月5日所為判決（113年度訴字第3872號），聲請更正，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原本及正本如附表「原記載內容」欄所示，應更正如附表

「應更正內容」欄所示。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

    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

    文。

二、查本院前開之判決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即被告溱晟空

    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之租金損害總額應為新臺幣

    <下同>280,000元，判決誤載為28,000元，導致本件賠償總

    額及訴訟費用分擔等發生系統性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附表：

編號 　出　處  原 記 載 內 容 　應　更　正　內　容 1. 主文欄第1項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31,475】元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83,475】元 2. 主文欄第3項 訴訟費用由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負擔【65】% 訴訟費用由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負擔【79】% 3. 主文欄第4項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41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231,4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483,4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4. 判決第13頁第8至9行 租金損害共【28,000】元 租金損害共【280,000】元 5. 判決第14頁第1行 及租金【28,000】元 及租金【280,000】元 6. 判決第22頁第16至20行 (六)以上，原告可向溱晟公司請求者為：逾期完工之違約金371,428元、租金【28,000】元之遲延損害賠償、溢領工程款共408,422元、第三人代履行之損害賠償共423,625元，共計【1,231,475】元（計算式：371,428+【28,000】+408,422+423,625=【1,231,475】），原告逾此部分請求，於法無據。  (六)以上，原告可向溱晟公司請求者為：逾期完工之違約金371,428元、租金【280,000】元之遲延損害賠償、溢領工程款共408,422元、第三人代履行之損害賠償共423,625元，共計【1,483,475】元（計算式：371,428+【280,000】+408,422+423,625=【1,483,475】），原告逾此部分請求，於法無據。 7. 判決第23頁第13行 請求溱晟公司給付【1,231,475】元 請求溱晟公司給付【1,483,475】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3872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楊明義  


被      告  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曾德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聲請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4年9月5日所為判決（113年度訴字第3872號），聲請更正，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原本及正本如附表「原記載內容」欄所示，應更正如附表「應更正內容」欄所示。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查本院前開之判決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即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之租金損害總額應為新臺幣<下同>280,000元，判決誤載為28,000元，導致本件賠償總額及訴訟費用分擔等發生系統性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附表：
		編號

		　出　處

		 原 記 載 內 容

		　應　更　正　內　容



		1.

		主文欄第1項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31,475】元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83,475】元



		2.

		主文欄第3項

		訴訟費用由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負擔【65】%

		訴訟費用由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負擔【79】%



		3.

		主文欄第4項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41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231,4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483,4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4.

		判決第13頁第8至9行

		租金損害共【28,000】元

		租金損害共【280,000】元



		5.

		判決第14頁第1行

		及租金【28,000】元

		及租金【280,000】元



		6.

		判決第22頁第16至20行

		(六)以上，原告可向溱晟公司請求者為：逾期完工之違約金371,428元、租金【28,000】元之遲延損害賠償、溢領工程款共408,422元、第三人代履行之損害賠償共423,625元，共計【1,231,475】元（計算式：371,428+【28,000】+408,422+423,625=【1,231,475】），原告逾此部分請求，於法無據。

		 (六)以上，原告可向溱晟公司請求者為：逾期完工之違約金371,428元、租金【280,000】元之遲延損害賠償、溢領工程款共408,422元、第三人代履行之損害賠償共423,625元，共計【1,483,475】元（計算式：371,428+【280,000】+408,422+423,625=【1,483,475】），原告逾此部分請求，於法無據。



		7.

		判決第23頁第13行

		請求溱晟公司給付【1,231,475】元

		請求溱晟公司給付【1,483,475】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3872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楊明義  



被      告  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曾德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聲請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4年9月5日所為判決（113年度訴字第3872號），聲請更正，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原本及正本如附表「原記載內容」欄所示，應更正如附表「應更正內容」欄所示。

　　理　由

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查本院前開之判決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即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之租金損害總額應為新臺幣<下同>280,000元，判決誤載為28,000元，導致本件賠償總額及訴訟費用分擔等發生系統性錯誤），應予更正。

三、依首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附表：

編號 　出　處  原 記 載 內 容 　應　更　正　內　容 1. 主文欄第1項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31,475】元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83,475】元 2. 主文欄第3項 訴訟費用由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負擔【65】% 訴訟費用由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負擔【79】% 3. 主文欄第4項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41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231,4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溱晟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483,47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4. 判決第13頁第8至9行 租金損害共【28,000】元 租金損害共【280,000】元 5. 判決第14頁第1行 及租金【28,000】元 及租金【280,000】元 6. 判決第22頁第16至20行 (六)以上，原告可向溱晟公司請求者為：逾期完工之違約金371,428元、租金【28,000】元之遲延損害賠償、溢領工程款共408,422元、第三人代履行之損害賠償共423,625元，共計【1,231,475】元（計算式：371,428+【28,000】+408,422+423,625=【1,231,475】），原告逾此部分請求，於法無據。  (六)以上，原告可向溱晟公司請求者為：逾期完工之違約金371,428元、租金【280,000】元之遲延損害賠償、溢領工程款共408,422元、第三人代履行之損害賠償共423,625元，共計【1,483,475】元（計算式：371,428+【280,000】+408,422+423,625=【1,483,475】），原告逾此部分請求，於法無據。 7. 判決第23頁第13行 請求溱晟公司給付【1,231,475】元 請求溱晟公司給付【1,483,475】元 

　　　　　　　　　　　　　　

 



